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蕉岭县人民法院
蕉岭县发展和改革局 文件

蕉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蕉法 (2 02 3) 12 号

关千印发 《关千蕉岭县破产重整、和解企业

信用修复的办法》的通知

县人民法院、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
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完善破产重整、和解程序配套措施，

发挥破产重整、和解制度在市场主体拯救中的重要作用，鼓励企

业重塑良好信用、健康 良性发展，蕉岭县人民法院、蕉岭县发展

和改革局、蕉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同研究决定，联合制订了《关

于蕉岭县破产重整、和解企业信用修复的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。

请你们结合本地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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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千蕉岭县破产重整、和解企业信用修复的办法

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完善破产重整、和解程序配套措施，

发挥破产重整、和解制度在市场主体拯救中的重要作用，鼓励企

业重塑良好信用、健康 良性发展，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产法》《关于进一步做好 ”僵尸企业”及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工

作的通知》《关于推动和保障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履职进一

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见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蕉岭县企业破产重整、

和解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工商信用修复

1. 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、和解方案后，重整、和解企业或

管理人持申请书、人民法院批准重整、和解方案裁定书向县发改

局申请企业信用修复，县发改局应在 7 个工作日内依法依规完成

信用修复，并在信用中国 （广东蕉岭 ）网站撤销公示。

2. 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、和解方案后，重整、和解企业或

管理人持申请书、人民法院批准重整、和解方案裁定书向县场监

管部门申请企业信用修复的，市场监管部门应按照《市场监督管

理信用修复管理办法》第十条规定，将符合条件的重整、和解企

业移出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祛失信名单，依法解除相关管理措

施，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渠道公示，按规定及时

将信用修复信息与有关部门共享，促进重整、和解企业的市场信

用修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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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司法信用修复

3. 进一步落实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规定，本院执行部门根

据 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》

第十条第五项的规定，对于因破产程序，人民法院依法裁定对失

信被执行人中止执行的，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删除或者屏蔽该企

业失信信息。

4. 破产重整、和解企业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影响债务

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被限制高消费的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于规定》第八条规定，人民法院裁定受

理破产申请后，可以申请解除限制高消费令，人民法院审核后应

立即做出处理。

三、金融信用异议处理

5. 破产企业重整、和解方案被人民法院裁定批准后需要对其

信用记录异议信息添加标注并进行异议处理的，管理人可凭人民

法院作出的批准重整、和解方案裁定书依《关于梅州市破产重整、

和解企业信用修复的办法》（梅中法 (2022) 133 号）向当地人

民银行或金融机构申请重整、和解企业信用记录异议处理。

6. 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、和解方案或重整、和解方案执行

完毕后，重整、和解企业或管理人可以凭人民法院出具的相应裁

定书及企业相关材料，申请在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（以下简

称 ＂征信系统" )中添加 “数据报送说明”，及时反映企业重整情

况。金融机构应积极认可破产重整、和解企业 “数据报送说明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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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内容，对于重整、和解成功后企业的正常融资需求应予以支持，

不得以征信系统内原不良信用记录而一票否决。

7. 债权金融机构应在破产程序中受偿后重新上报数据，及时

更新企业信贷记录。

四、建立破产重整、和解企业信用信息动态共享机制

8. 各部门应联合建立破产重整、和解企业信用信息动态共享

机制，畅通信息共享渠道，协助配合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快信息

交换传递和数据共享机制建设。同时指定专人作为破产重整、和

解企业信用信息动态共享机制的信息联络员，及时沟通协调解决

信用修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。

五、其他事宜

9. 各相关部门应积极落实本办法，密切协作，主动作为，加

快推进各项措施进程，确保破产重整、和解企业信用修复办法顺

畅运行。

10.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操作问题，

由各相关部门另行协商解决。

王`、

蕉岭县人 民法院综合办公室 2023 年 3 月 6 曰印发

- 5 —


